安建〔2025〕167号
安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规范

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合同备案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乡镇，各物业服务企业：

为进一步提升住宅物业标准化、规范化服务水平，规范物业服务合同，推动物业服务履约，营造和谐的居住环境，保障业主合法权益，不断促进物业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现就规范住宅物业服务合同备案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有关乡镇要督促辖区住宅小区的村（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在签订物业服务合同时，严格按照《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住宅物业管理服务规范地方标准的通知》（泉市监〔2024〕215号）文件要求，对照《住宅物业管理服务规范》，结合住宅小区实际，测算物业服务成本，确定物业服务等级和物业服务费标准等，经法定人数的业主共同决定后，签订质价相符的物业服务合同。

二、我局在受理物业服务合同备案事项时，将对合同约定的物业服务等级和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等情况进行把关。对未严格对照《住宅物业管理服务规范》明确的等级标准确定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合同未明确列出服务项目、频次、质量标准等关键条款的，一律不予备案。

三、我局将联合各有关乡镇及县直有关部门，不定期对物业服务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结果作为星级评定、美好家园等评优评选活动的依据之一。对于物业服务合同履约不到位的物业服务企业，我局将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附件：《住宅物业管理服务规范》

    安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12月4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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